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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厅局文件 
 

 

监审字〔2021〕8号 

 

 

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关于在公众媒体上发布学术成果常见 

问题或错误的诚信提醒》的通知 
 

院属各单位、院机关各部门： 

    为加强我院科研诚信建设，营造诚实守信的科研风尚、严谨规

范的科研氛围，现将《关于在公众媒体上发布学术成果常见问题或

错误的诚信提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组织学习和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办公室 

（代章） 

2021年 6月 1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
 

 2    

  

为公开、透明和负责任地发布学术成果，确保发布学术成果

的准确性、权威性，避免公众误读、误解，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

委员会办公室依据国家相关法规、政策，结合工作实践，总结当

前学术成果在公众媒体上发布时的常见问题或错误，予我院科研

机构和科技人员以提醒。提醒文本采用先提出常见问题或错误，

再给出指导规范的表述方式，并以此倡导在学术成果发布中的诚

实守信行为。  

提醒一：未严格按照审批程序召开“新闻发布会”公布学术

成果。应严格新闻发布会的审批程序，倡导专注内敛、实事求是

的学术风气，营造在学术共同体内分享学术荣誉的良好氛围。反

对单纯将论文发表作为新闻发布会的主要内容。 

提醒二：在成果发布时随意使用“国内首创”“国际领先”等

词语。应予科研成果以客观、准确和专业的表述，实事求是的反

映学术同行的评价和意见。反对夸大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、社会

效益和经济效益。 

提醒三：未对学术成果的适用条件作出必要说明。应在确保

准确性、客观性的基础上，负责任地向公众传播学术成果的价值，

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对学术成果的适用条件作出充分完整的解

释。反对偷换概念或误导性描述 造成公众误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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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四：删减学术成果的相关重要信息和隐瞒利益冲突。应

全面、完整描述学术成果的所有重要信息，客观披露学术成果的

利益相关方。反对在学术成果发布时暗箱操作、炒作成果经济价

值、干扰金融市场，为关联方谋取不当利益。 

提醒五：未经审核随意更改已审定的新闻稿。应对发布的学

术成果严格把关，对新闻稿中的文字表述进行认真审核，确保新

闻稿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。反对随意替换或应合作单位要求更改

已审定的新闻稿，造成虚假宣传的事实。 

提醒六：违反与出版商、合作单位的约定先行发布学术成果。

应遵守出版伦理与合作约定、获得相关方同意后发布学术成果，

合理分配荣誉和共担风险。反对为谋取个人或单位利益抢先发布

学术成果。 

提醒七：未及时回应公众重大关切和质疑、纠正失实报道。

应主动回应公众的重大关切或学术同行广泛公开的质疑，澄清科

学事实，纠正失实报道。反对听之任之、对失实报道不负责任。 

 

 

 

 

 

监督与审计局 2021年 6月 1日印发 

 


